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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屯 門 興 建 新 的 機 場 多 普 勒 天 氣 雷 達 站  

諮 詢 文 件 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旨 在 向 區 議 會 簡 介 香 港 天 文 台 (下 稱 「 天 文 台 」 )在

屯 門 興 建 新 的 機 場 多 普 勒 天 氣 雷 達 站 (下 稱「 新 雷 達 站 」)的 最 新

建 議 選 址 ， 並 就 有 關 建 議 尋 求 區 議 會 支 持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.  2010 年 1 月 5 日，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及 天 文 台 向 屯 門 區

議 會 介 紹 當 局 擬 在 屯 門 興 建 新 雷 達 站 的 選 址 建 議 。 會 上 ， 我 們

向 議 員 解 釋 ， 可 靠 和 準 確 的 航 空 氣 象 資 訊 服 務 對 確 保 航 空 交 通

安 全 ， 至 為 重 要 。 天 文 台 需 更 新 逐 漸 老 化 的 機 場 多 普 勒 天 氣 雷

達 (下 稱「 多 普 勒 雷 達 」)，以 維 持 可 靠 的 風 切 變 預 警 服 務。鑑 於

航 空 交 通 安 全 非 常 重 要 ， 立 法 會 通 過 撥 款 購 置 該 儀 器 （ 及 其 他

有 關 的 機 場 氣 象 設 備 ） 時 ， 促 請 政 府 盡 快 更 換 有 關 設 備 。  

 

3.  我 們 同 時 解 釋，風 切 變 是 危 險 的 天 氣 現 象，在 全 球 釀 成

多 宗 航 空 意 外 。 現 時 位 於 屯 門 大 欖 水 警 基 地 旁 的 多 普 勒 雷 達 ，

負 責 探 測 和 及 時 發 出 風 切 變 預 警 。 該 雷 達 自 1996 年 開 始 使 用 ，

現 時 逐 漸 老 化 ， 維 修 工 作 日 益 困 難 。 天 文 台 需 另 覓 新 址 裝 置 新

的 雷 達 。 新 雷 達 啟 用 後 ， 現 有 雷 達 會 轉 為 後 備 設 施 。 為 此 ， 我

們 在 1 月 的 會 議 上 提 出 在 屯 門 大 欖 角 附 近 興 建 新 雷 達 站 。  

 

4.  會 議 席 上 ， 議 員 表 示 重 視 航 空 安 全 ， 支 持 興 建 新 雷 達

站 ， 但 對 建 議 選 址 有 保 留 ， 希 望 政 府 可 另 覓 其 他 可 行 新 址 。  

 

5.  議 員 當 時 亦 要 求 我 們 提 供 更 詳 細 的 雷 達 輻 射 數 據，以 供

參 考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得 悉 ， 建 議 選 址 附 近 的 部 份 村 民 對 雷 達 輻 射

安 全 表 示 關 注 ； 有 些 村 民 對 附 近 村 落 某 些 位 置 或 會 看 到 雷 達 站

的 頂 部 亦 表 示 憂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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雷 達 的 輻 射 安 全  

 

6.  就 輻 射 安 全 而 言，我 們 重 申 在 考 慮 選 址 的 過 程 中，居 民

的 安 全 是 我 們 極 為 關 注 的 事 宜 。 由 於 天 文 台 會 採 取 多 種 安 全 保

障 措 施 ， 我 們 確 信 新 雷 達 不 會 危 害 附 近 居 民 的 健 康 。  

 

7.  正 如 我 們 在 上 次 會 議 所 述，天 文 台 操 作 天 氣 雷 達 超 過 50

年 ， 一 向 嚴 格 遵 守 電 訊 管 理 局 發 出 的 安 全 守 則 。 為 了 監 測 雷 達

電 磁 場 輻 射 (下 稱「 輻 射 」)的 變 化，多 年 來 天 文 台 一 直 定 期 利 用

先 進 的 科 技 和 儀 器 ， 來 量 度 和 分 析 現 有 雷 達 的 輻 射 測 量 數 據 。

測 量 的 地 點 包 括 現 有 雷 達 站 內 的 塔 頂 位 置 及 雷 達 站 外 (近 冠 峰

臺 )地 方 。 按 照 這 些 測 量 數 據 ， 無 論 雷 達 設 施 啟 動 或 關 閉 期 間 ，

現 有 雷 達 的 輻 射 數 值 都 沒 有 明 顯 的 差 異 ， 並 且 在 每 平 方 米 0.7

瓦 特 或 以 下 ， 遠 低 於 有 關 國 際 安 全 標 準  
1
限 值 （ 電 磁 場 功 率 密 度

每 平 方 米 10 瓦 特 或 電 場 每 米 61 伏 特 ）
2
。  

 

8.  2008 年 年 底 至 2009 年 年 初 ，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城 規 會 )

審 批 建 議 選 址 申 請 時 ， 附 近 村 民 對 輻 射 安 全 表 示 關 注 。 為 審 慎

起 見，天 文 台 委 託 電 訊 管 理 局 在 2009 年 5 月 及 2010 年 4 月 進 行

獨 立 測 量 。 兩 次 檢 測 結 果 大 致 相 同 ， 即 輻 射 強 度 無 論 在 雷 達 設

施 啟 動 或 關 閉 期 間 都 沒 有 明 顯 差 異，並 在 每 米 0.7 伏 特 以 下，遠

低 於 有 關 國 際 安 全 標 準 限 值 。  

 

9.  以 上 結 果 表 明，雷 達 設 施 符 合 國 際 安 全 標 準。詳 情 見 附

件 一 。  

 

10.  新 雷 達 站 的 情 況 也 會 相 若。基 本 上，新 雷 達 站 的 安 全 保

障 裝 置 和 技 術 規 格 (包 括 無 線 電 波 頻 率 及 發 射 功 率 )與 現 有 雷 達

相 同 ， 因 此 鄰 近 民 居 所 受 到 的 輻 射 水 平 ， 不 會 異 於 原 有 水 平 。

天 文 台 也 會 把 定 期 監 測 現 有 雷 達 輻 射 安 全 的 安 排 ， 推 展 至 新 雷

達 站 ， 以 確 保 新 雷 達 站 安 全 運 作 。  
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該 標 準 由 國 際 非 電 離 輻 射 防 護 委 員 會 所 訂 ， 並 得 到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認

可 。  

 
2 現 時 國 際 非 電 離 輻 射 防 護 委 員 會 認 可 兩 種 輻 射 水 平 測 量 方 法，分 別 測

量 功 率 密 度 (瓦 特 /平 方 米 )和 電 場 強 度 (伏 特 /米 )， 亦 訂 明 兩 種 方 法 的 國

際 安 全 標 準 限 值 。 天 文 台 採 用 前 者 ， 而 電 訊 管 理 局 則 採 用 後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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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衞 生 署 考 慮 到 現 有 雷 達 的 輻 射 數 據 及 天 文 台 就 新 雷 達

站 所 採 取 安 排 後 ， 亦 信 納 雷 達 設 施 的 輻 射 安 全 保 障 符 合 世 界 衞

生 組 織 認 可 的 國 際 標 準 ， 不 會 危 害 附 近 居 民 的 健 康 。  

 

12.  我 們 想 再 次 強 調，凡 是 涉 及 公 眾 安 全 的 事 宜，不 論 是 航

空 交 通 安 全 或 雷 達 站 附 近 居 民 的 安 全 ， 當 局 同 樣 重 視 ， 絕 對 不

會 作 出 妥 協 ， 因 此 不 存 在 我 們 在 兩 者 中 作 出 取 捨 的 問 題 。  

 

 

其 他 選 址 考 慮  

 

13.  因 應 區 議 會 及 有 關 村 民 的 意 見，政 府 過 去 數 月 多 次 與 村

民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及 商 討 。 村 民 提 出 數 個 不 同 的 選 址 ， 但 我 們 初

步 評 估 顯 示，這 些 選 址 均 會 面 對 不 同 程 度 的 困 難 和 挑 戰。例 如 ，

鄰 近 海 邊 的 選 址 需 要 填 海 ； 山 坡 上 的 選 址 則 會 對 附 近 環 境 造 成

較 大 的 破 壞 並 對 雷 達 功 能 有 所 限 制 。 更 重 要 的 是 ， 所 有 這 些 方

案 均 涉 及 重 新 啟 動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申 請 的 程 序 和 再 次 進 行 詳 細 的

技 術 研 究 。 這 會 延 誤 更 換 雷 達 的 工 作 ， 可 能 令 新 雷 達 未 能 適 時

投 入 服 務 ， 或 會 對 航 空 安 全 構 成 潛 在 威 脅 。  

 

 

最 新 建 議 選 址  

 

14.  考 慮 過 屯 門 區 議 會 和 村 民 的 意 見 後，我 們 現 建 議 另 一 選

址 (附 件 二 )，地 點 接 近 原 建 議 選 址。我 們 相 信，新 建 議 選 址 可 按

輕 微 修 訂 核 准 計 劃 程 序 處 理 ， 無 需 再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全 新 的 規 劃

申 請 。  

 

15.  新 建 議 選 址 與 經 城 規 會 核 准 的 原 建 議 選 址 的 不 同 之 處

為 ：   

 

(a) 新 選 址 與 原 建 議 選 址 相 距 17 米 (新 選 址 內 會 興 建 支 撐 平

台 )；  

 

(b) 雷 達 站 主 體 建 築 物 會 由 兩 層 減 為 一 層，採 用 較 小 的 雷 達

天 線 罩 ， 整 體 高 度 由 22 米 減 至 15 米 ； 以 及  

 

(c) 加 種 樹 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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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出 以 上 變 動 後 ， 居 於 附 近 的 村 民 不 會 看 到 雷 達 站 。 變 動 詳 情

見 附 件 三 。  

 

 

諮 詢  

 

16.  新 雷 達 站 對 香 港 的 航 空 安 全 至 為 重 要，有 迫 切 時 限 及 具

關 鍵 性 的 影 響 。 我 們 必 須 確 保 適 時 更 換 多 普 勒 雷 達 ， 以 維 持 可

靠 的 風 切 變 預 警 服 務 。 屯 門 區 議 會 重 視 航 空 安 全 ， 並 支 持 更 新

雷 達 站 ， 謹 此 致 謝 。 政 府 是 在 審 慎 考 慮 區 議 會 及 村 民 的 意 見 和

關 注 後 ， 才 提 出 雷 達 站 的 最 新 建 議 選 址 。  

 

17.  希 望 議 員 支 持 在 最 新 建 議 選 址 推 行 擬 建 工 程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
香 港 天 文 台  

2010 年 4 月  



附件一 
 

現 有 機 場 多 普 勒 天 氣 雷 達 的 輻 射 測 量 數 據  

 

 為 了 監 測 雷 達 輻 射 的 變 化 ， 香 港 天 文 台 過 往 多 年 一 直

定 期 利 用 先 進 的 科 技 和 儀 器 來 量 度 和 分 析 現 有 機 場 多 普 勒

天 氣 雷 達 的 輻 射 水 平 。 測 量 的 地 方 及 頻 密 度 分 別 為 ：  

 

(甲 ) 每 季 度 在 雷 達 站 內 塔 頂 上 (見 圖 一 ); 及  

 

(乙 ) 每 年 在 雷 達 站 外 (近 冠 峰 臺 )(見 圖 二 )。  

  

過 往 六 年 的 測 量 數 據 如 下 。  

 

香 港 天 文 台 測 量 的 輻 射 數 據  

（ 以 功 率 密 度 為 基 礎 ）  

 

測 量 年 份  測 量 月 份 測 量 數 據 (瓦 特 /米
2
) 

 

  雷 達 開 機  雷 達 關 機  

(甲 )2004 年  3 月  0.45 

 6 月  0.20 

 9 月  0.12 

 12 月  0.02 

 

 

- 

(乙 )2004 年   0.67 - 

 

(甲 )2005 年  3 月  0.06 

 6 月  0.07 

 9 月  0.08 

 12 月  0.06 

 

 

- 

(乙 )2005 年   0.10 - 

 

(甲 )2006 年  3 月  0.70 

   

 6 月  0.41 

 9 月  0.19 

 12 月  0.33 

 

 

- 

(乙 )2006 年   0.35 - 



 2

 

比較 : 

國 際 非 電 離 輻 射 安 全 標 準 限 值  10.00 瓦 特 /米
2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測 量 年 份  測 量 月 份 測 量 數 據 (瓦 特 /米
2
)

 

測 量 年 份  

  雷 達 開 機  雷 達 關 機  

(甲 )2007 年  3 月  0.21 

 6 月  0.16 

 9 月  0.26 

 12 月  0.29 

 

 

- 

(乙 )2007 年   0.19 - 

 

(甲 )2008 年  3 月  0.40 

 6 月  0.40 

 9 月  0.32 

 12 月  0.68 

 

 

- 

(乙 )2008 年   0.10 - 

 

(甲 )2009 年  3 月  0.33 

 6 月  0.13 

 9 月  0.04 

 12 月  0.11 

 

 

     - 

(乙 )2009 年   0.30 0.21 

 

(甲 )2010 年  3 月  0.11 - 

(乙 )2010 年   0.13 0.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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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一   在 現 有 雷 達 塔 頂 的 測 量 位 置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二   現 有 雷 達 站 及 冠 峰 臺 測 量 位 置  

 

 

測量位置 

現有雷達站 

測量地點 

冠峰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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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 一 方 面 ， 電 訊 管 理 局 在 2009 年 5 月 及 2010 年 4

月 份 進 行 獨 立 測 量 的 結 果 如 下 ：  

 

電 訊 管 理 局 測 量 的 輻 射 數 據  

（ 以 電 場 強 度 為 基 礎 ）  

 

測 量 年 份  測 量 月 份  測 量 數 據 (伏 特 /米 ) 

 

  雷 達 開 機  雷 達 關 機  

2009 年  5 月  0.36 0.46 

2010 年  4 月  0.52 0.68 

 

比較 : 

國 際 非 電 離 輻 射 安 全 標

準 限 值  

61.00 伏 特 /米  

  

 

圖 三   現 有 雷 達 站 及 測 量 地 點 位 置  

 



附件二 

           



附件三 

新雷達站的原有及最新建議選址  

(a) 原有建議選址  
 

 
 

(b)最新建議選址  

 

 

 
最 新 建 議 選 址 與 經 城 規 會 核 准 的 原 建 議 選 址 不 同 的 地 方  
 
(a) 新 選 址 與 原 建 議 選 址 相 距 17 米 (新 選 址 內 會 興 建 支 撐 平

台 )；  

 

(b) 雷 達 站 主 體 建 築 物 會 由 兩 層 減 為 一 層 ， 採 用 較 小 的 雷 達 天

線 罩 ， 整 體 高 度 由 22 米 減 至 15 米 ； 以 及  

 

(c) 加 種 樹 木 。  

 

作 出 以 上 變 動 後 ， 居 於 附 近 的 村 民 不 會 看 到 雷 達 站 。  


